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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政办〔2021〕33号

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大田县永久稻烟田
建设保护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大田县永久稻烟田建设保护管理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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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县永久稻烟田建设保护管理实施方案

烟叶产业是我县农业特色产业之一，是经济发展重要支撑

和财税收入的重要来源。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研究贯彻

落实国家烟草专卖局领导来闽调研相关工作意见的纪要》《福

建省烟草专卖局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

做好永久烟田建设工作的通知》（闽烟〔2019〕16 号）和《三

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永久稻烟田建设工作的通知》

（明政办〔2021〕14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

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

思想，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以烟叶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优化资源配置

为中心，对永久稻烟田、烤房等重点资源进行优选建档，制定

永久稻烟田保护和烤房管护具体措施，推动烟叶生产布局向优

质烟区转移和烟叶生产资源向优质烟区聚集，提高烟叶综合生

产力，为烟叶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保护要求

（一）保护目标

以保护耕地、稳定粮食生产、促进烟叶特色产业发展为目

标，优化全县烟叶区域布局，保护优质烟叶生产资源，提升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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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推进烟叶与水稻产业融合发展，有

利于形成“以稻促烟、以烟稳粮”的良性循环。建立永久稻烟

田保护区，实行全县 2.3 万亩永久稻烟田、950 座烤房和烟叶

生产基础设施统筹保护，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烟叶产业稳定发

展、农民持续增收。

（二）保护内容

1.已划定的 2.3 万亩永久稻烟田做到面积不减少、不闲

置，具体详见附件“大田县各乡（镇）、村永久稻烟田规划及

重点保护烤房情况表”。

2.保护区内实行以“烟-稻”、“烟-玉米”或“稻-稻”的

轮作模式。落实“烟-稻”、“烟-玉米”或“稻-稻”加冬季秸

杆回田的耕作制度，既发展了经济、又稳定了粮食，还保证了

土壤质量不降低。

3.保护区内现有的生产基础设施。包括路、渠及烤房等，

保证其设施设备良好，不被破坏和损毁，确保持续有效发挥作

用。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1.形成工作机制。县烟叶生产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

开展优质烟叶生产资源保护工作，逐级建立工作负责机制，层

层落实责任，形成责任明确、领导有力、运转有序、保障到位

的运行机制，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2.加强宣传引导。县直有关单位和相关乡（镇）要充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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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优质烟叶生产资源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开展学习和宣

传动员，营造有利的工作环境和舆论氛围，推动保护工作顺利

开展，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将烟叶生产保护的各项规定和要求落

到实处。

3.强化部门协作。县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烟草专卖

局等部门要切实加强沟通协作，定期开展永久稻烟田动态监

测，共享信息资源，共同实施保护。

（二）强化工作措施

1.严格依法保护。永久稻烟田是在永久基本农田和水稻生

产功能区范围内，优先选择适宜种烟的田块进行划定的，永久

基本农田、水稻生产功能区的规章制度和政策法规同样适用于

永久稻烟田。各乡（镇）和县直有关单位要严格落实优质烟叶

生产资源保护工作，确保永久稻烟田面积不减少、耕地质量不

降低，烤房数量不减少、可正常使用。要健全农田基础设施的

管护制度，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非法占用或者毁损农田基础设

施。要明确地力保护措施，要求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必

须保持和培肥地力，合理施用化肥和农药，提倡和鼓励施用有

机肥料。在永久稻烟田内，引导烟农每年至少种植一季粮食作

物，防止永久稻烟田“非粮化”或“非农化”。永久稻烟田所

在乡（镇）要发布告示、立牌，标注永久稻烟田，公告保护事

项，并引导所在村通过村规民约、民间治理渠道等方式明确保

护区的主导产业，细化设施管护办法，确保保护制度得到有效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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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化整合产业布局。以乡（镇）政府、村委会为主导，

构建产业布局优化整合机制，通过科学引导和划分不同的种植

区域，消除和避免烟叶与非烟产业争人争地，打造“一村一品”

产业格局，实现烟叶和非烟产业和谐共存、协调发展。

3.积极推动土地流转。依托村级合作社土地流转平台，由

村委会统一对各小组土地建档，持续开展稻烟田土地长期稳定

流转，与烟农签订 5 年长期土地租赁合同，不断创新土地流转

机制，确保稻烟田长期稳定。

4.实施烟叶生产资源保护。严格落实优质烟叶生产资源专

项保护措施，加强“非烟”项目规划审批，在永久稻烟田保护

区内，做到“五个严禁”：一是严禁擅自调整永久稻烟田规划。

确需调整永久稻烟田规划的，应优先将符合烟叶产业布局规

划、满足烟叶生产发展需求的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作为永久稻

烟田占用或减少的补充，确保永久稻烟田数量和质量的占补平

衡；二是严禁未经审批建设其它大型现代农业发展基地；三是

严禁同一个年度内在永久稻烟田内规模种植茄科等影响烟叶

产质量的禁忌作物；四是严禁随意将在用、可用烤房挪作他用

或拆毁等破坏烤房及设施设备的活动；五是严禁非法占用、破

坏、损毁稻烟田水利设施。

5.统筹农田设施投入。把永久稻烟田列为农业固定资产投

资安排的重点领域，在不改变项目资金渠道的前提下，将稻烟

田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土地整理、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规划田间工程、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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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永久稻烟田保护区聚集。

6.保障烟稻协同发展。在永久稻烟田保护区范围内，优先

选择肥力适中、排灌方便的田块种植烟叶，积极开展永久稻烟

田土地流转和租赁，保障烟叶生产需求。积极推行烟稻水旱轮

作模式，推动烟稻绿色高质高效发展，充分发挥烟叶与水稻扶

持政策的协同效应，建立稳定的烟稻双优生产基地，实现烟稻

协同发展、共同受益。

7.加强烤房资源调配管护。在制度、资金、人员等方面保

证烤房的日常检修和维护，推进村集体烤房设备升级换代，加

强烤房合理调剂和使用，针对烤房产权人不再种烟的，及时进

行使用权转让或租赁，提高烤房资源利用率。烤房新建选址应

避开永久基本农田，不占用或少占用耕地，并按要求办理设施

农业用地备案手续。

四、工作职责

县烟叶生产领导小组为我县永久稻烟田建设保护工作的

组织领导机构，主要负责统筹安排永久稻烟田建设保护和烟叶

产业发展各项工作，协调解决有关困难和问题；研究制定并实

施当年度扶持政策和考核办法；负责审批各类涉及永久稻烟田

建设保护的申请事项以及监督检查各乡（镇）、村永久稻烟田

建设保护工作的落实情况等。

相关职能部门工作职责和要求如下：

（一）县烟草专卖局

1.优化产业布局，科学规划烟叶种植布局及生产规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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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打造百亩片、千亩村、万担乡。

2.加强政策引导，将烟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优先倾斜有划

定永久稻烟田的种烟核心乡（镇）、村。建立健全职业烟农培

养计划，积极探索专业化服务种烟模式，引导建立专业化机耕、

植保、采收、烘烤等服务队伍。

3.加强技术指导，认真抓好烟叶生产重点技术，培育中棵

型烟株。

4.加强监督检查，强化对各乡（镇）、村优质烟叶生产资

源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对工作不到位的，及时提出整改要求。

（二）县农业农村局

1.做好农业产业规划和烟叶产业规划的有效融合。

2.做好烟后稻的品种引导和技术服务。

3.开展新型烟农的技能培训，加大烟用机械推广。

（三）县自然资源局

1.指导乡（镇）依法做好因发展烟叶生产需新建烤房的设

施农用地备案工作。

2.扎实开展自然资源（特别是永久稻烟田）违法行为的动

态巡查和执法力度，坚决做到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切实

强化基本农田、水稻生产功能区和永久稻烟田保护工作。

（四）种烟乡（镇）

1.优化产业布局，根据烟叶生产任务安排，综合考虑永久

稻烟田、烤房、农田基础设施、烟农种烟积极性等因素，合理

分配各村的烟叶种植面积，着力打造百亩片、千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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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严格落实“五个严禁”，切实保护好优质烟叶生产资源，

确保全乡（镇）永久稻烟田面积不减少、耕地质量不降低，烤

房数量不减少、可正常使用。

3.加强监督检查。各乡（镇）人民政府是优质烟叶生产资

源保护的“责任主体”，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工作实施方案，

考核管理办法，定期开展检查考核，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要加

强种植作物的管控和限制，对各种烟村种植作物进行科学引导

和管控，建立作物种植审批制度。要做好农业产业规划和审批，

严禁在永久稻烟田保护区内建立其它大型现代农业发展基地。

4.落实管护责任。严格按照“谁使用、谁受益、谁管护”

的原则，切实加强烤房技改、附属设施修复、水渠清淤等管护

工作，确保稻烟生产基础设施项目发挥长效作用。

（五）种烟村村委会

1.重点发展烟叶产业，在政策宣传、土地流转、人员保障

等方面优先保证烟叶生产的需要。

2.严格落实保护措施。各种烟村是优质烟叶生产资源保护

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严格落实县、乡（镇）制定的工作

方案和责任要求，不折不扣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3.加强日常管理。要充分发挥村两委的作用，严格落实烟

叶种植计划统筹、协调做好烟叶面积落实，尤其是在田块调整、

烤房调配、烟基项目管护等方面，全力支持和帮助烟农开展各

项工作，确保年度烟叶种植任务顺利分解和落地。在烟叶收购

过程中，要认真做好收购引导和维稳工作，严格落实值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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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加强沟通、协调和解释说明，正面引导烟农文明交售烟叶，

协助解决收购中的矛盾和纠纷。

五、考核管理

根据《大田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烟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田政文〔2021〕22 号）文件精神，当年烟叶税 3%

作为全县永久稻烟田建设扶持资金。年度烟叶收购结束后，由

县烟草专卖局根据各乡（镇）、村的实际落实情况，提出资金

分配方案经县政府审批后，由县财政分别拨付到产烟乡（镇）

财政给予兑现。

（一）对当年保护工作落实到位的乡（镇）、村，按当年

实际交售烟叶数量给予种烟乡（镇）扶持 3 元/担，给予种烟

村集体扶持 5 元/担，作为乡（镇）、村财收入。

（二）对于保护工作不到位的乡（镇）、村，按对应减少

的永久稻烟田面积、种植与烟叶有冲突的农作物面积或烤房减

少数（按烘烤产能折算）折合烟叶产量，相应扣减该乡（镇）、

村的扶持资金，并对应核减次年烟叶计划。

（三）对土地集中流转成效显著的村，凡是以村为单位、

集中流转土地用于种烟且签订 3 年及以上土地租赁合同的，给

予一次性村财扶持 30 元/亩。

附件：大田县各乡（镇）、村永久稻烟田规划及重点保护

烤房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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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田县各乡（镇）、村永久稻烟田
规划及重点保护烤房情况表

序号 乡镇 村别
重点保护稻烟田面积

（亩）

重点保护烤房数量

（座）

1 桃源镇 桃源 640 31

2 桃源镇 桃新 100 0

3 桃源镇 桥山 260 9

4 桃源镇 翁厝 560 20

5 桃源镇 前村 410 11

6 桃源镇 前厝 500 21

7 桃源镇 杨坑 540 16

8 桃源镇 广汤 1930 60

9 桃源镇 桃林 290 9

10 桃源镇 西安 400 16

11 上京镇 上平 1160 37

12 上京镇 黄城 950 37

13 上京镇 桂坑 440 24

14 上京镇 上京 700 20

15 上京镇 南坑 390 18

16 上京镇 城口 180 8

17 上京镇 丰田 620 22

18 上京镇 溪口 270 17

19 上京镇 下溪口 670 26

20 太华镇 罗丰 400 19

21 太华镇 黄沙 110 6

22 太华镇 锦溪 200 7

23 太华镇 汤泉 260 25

24 太华镇 池元 160 8

25 太华镇 玉井 140 8

26 太华镇 西埔 690 32

27 太华镇 甲魁 280 10

28 太华镇 大合 200 6

29 太华镇 小华 270 11

30 太华镇 温坑 670 39

31 太华镇 万湖 1000 40

32 太华镇 华溪 50 3

33 太华镇 高星 39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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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广平镇 广平 510 23

35 广平镇 苏桥 270 14

36 广平镇 元沙 380 23

37 广平镇 万筹 160 10

38 广平镇 万宅 90 6

39 广平镇 五峰 150 5

40 奇韬镇 奇韬 390 13

41 奇韬镇 文经 280 8

42 奇韬镇 桃东 70 5

43 文江镇 桥下 180 6

44 文江镇 文江 220 7

45 文江镇 大中 130 6

46 文江镇 琼口 60 0

47 梅山镇 沧洲 200 9

48 梅山镇 郭井 80 4

49 梅山镇 梅山 200 5

50 梅山镇 沈口 150 5

51 梅山镇 沈岭 180 2

52 梅山镇 秀岭 200 13

53 梅山镇 盖竹 100 15

54 湖美乡 西燕 150 5

55 湖美乡 仁东 130 5

56 湖美乡 元安 140 4

57 湖美乡 仁美 180 5

58 湖美乡 宏才 260 10

59 华兴镇 昆山 280 14

60 华兴镇 京口 150 4

61 石牌镇 上坡 80 1

62 武陵乡 大石 230 11

63 武陵乡 仕洋 60 8

64 武陵乡 上岩 460 19

65 武陵乡 桃溪 200 10

66 东风农场 泼水管理 220 6

67 东风农场 八峰管理 430 25

68 东风农场 大石分场 200 11

合计 23000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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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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